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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政府法規提案 

  第 2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制定「高雄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1.照案通過。 

2.吳議員益政就第 1 條、第 4 條及第 6 條保留發言權。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5 月 2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修正通過。 

復  文  字  號：104.6.3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4000171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制定「高雄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制定理由： 

按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六款第六目規定，有關直轄市營建廢棄

土之處理屬直轄市自治事項；另為管理本市各項建設或民間建築

工程施工產出營建剩餘土石方，且落實維護環境衛生、公共安全、

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市容觀瞻，並依據內政部九十六年三月十

五日台內營字第○九六○○三五一九六號函修正「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方案」相關規定意旨，爰制定本自治條例。 

原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於 99 年 12 月 25 日合併為高雄市，合併改制

前原分別制定「高雄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及「高

雄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地方制度法第 87 條之 2 規

定「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

原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自治法規應由改制後之直轄

市政府廢止之；其有繼續適用之必要者，得經改制後之直轄市政

府核定公告後，繼續適用 2 年。」本府爰於 99 年 12 月 25 日以高

市府四維法秘字第 0990078115 號公告繼續適用 2 年，並於 101 年

12 月 20 日發布實施「高雄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辦法」，茲為更

有效及適法的管理本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故制定本自治條例。 

二、制定重點： 

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決 議 案（第 1 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3830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適用範圍。（草案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草案第四條） 

營建餘土需依核准計畫送至本市或毗鄰縣市之得收容營建餘土合

法收容處理場所。（草案第五條） 

公共工程餘土處理原則。(草案第六條) 

公共工程由主辦機關自行負責餘土處理。(草案第七條)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應於招標文件或契約書中訂定餘土處理方式及

督考項目。(草案第八條) 

公共工程達一定程度者，需上網申報土方交換作業並授權主管機

關另定管理辦法。（草案第九條） 

公共工程餘土處理計畫應檢附之資料，且緊急性防災工程無須送

審餘土處理計畫。（草案第十條） 

公共工程餘土管控方式。（草案第十一條）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如有發現餘土處理違規，應依契約處理，並送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規定處分。（草案第十二條） 

公共工程於完工後，工程主辦機關應完成申報作業之查核並副知

工程所在地及合法收容處理場所所在地地方主管機關。（草案第十

三條）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應工程需要，得於工區內設置臨時處理場所。

（草案第十四條） 

砂石場、磚瓦窯廠、土石採取場申請收容公共工程餘土之規定。（草

案第十五、十六條） 

砂石場、磚瓦窯廠或土石採取場未經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同意，不

得收營建餘土。（草案第十七條） 

砂石場、磚瓦窯廠或土石採取場收容餘土準用土資場設施。（草案

第十八條） 

民間建築工程承造人需於開工時提出民間建築工程餘土處理計畫

送主管機關核定，並應依該計畫辦理。（草案第十九條） 

民間建築工程餘土處理計畫應檢附資料。（草案第二十條） 

民間建築工程餘土控管方式，並需於開始載運前向主管機關報

備，主管機關並得將報備資料公開於所屬網站。（草案第二十一條） 

規定民間建築工程營建餘土流向之申報時間點及容許民間建築工

程申報餘土誤差之處理方式。（草案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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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造人應督促承運業者依餘土計畫作業。（草案第二十三條） 

民間建築工程於施工期間，主管機關得邀集相關機關之抽查機

制。（草案第二十四條） 

民間建築工程施工產出之營建混合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

理，處理後屬營建餘土者，由合法收容場所收容處理或再利用。（草

案第二十五條） 

土資場應有設施及地點、建築物之限制，且需符合相關土地法令

規定。（草案第二十六條） 

土資場禁止設置之地區。（草案第二十七條） 

土資場應設置之設施。（草案第二十八條） 

土資場場內建築物需為營運及管理所興建，且有其規模之限制。

（草案第二十九條） 

訂定土資場之營運項目。（草案第三十條） 

土資場如兼收營建混合物，仍須依據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理。（草

案第三十一條） 

土資場之申請、審查方式。（草案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條） 

取得設置許可之土資場申請營運許可應檢附之資料，其設置許可

有效期限為一年，如涉及土地使用變更編定者，得延長兩年，並

以一次為限。（草案第三十五條） 

土資場申請營運許可應檢附之資料。（草案第三十六條） 

土資場營運保證金繳交方式。（草案第三十七條） 

土資場使用年限及申請營運展期應於期滿前六個月內為之。（草案

第三十八條） 

土資場申請營運展期之文件。（草案第三十九條） 

土資場應依核定計畫作業，如有涉及變更者，不得變更公司統一

編號及土資場場址位置；主管機關審查設置、展期或變更申請，

必要時須送相關機關協助審查。（草案第四十、四十一條） 

土資場應簽發之憑證。（草案第四十二條） 

土資場需每月上網登錄資料並繳交月報表，且自行留存監控紀錄

六個月。（草案第四十三條） 

土資場申請營運終止之方式。（草案第四十四條） 

主管機關動支土資場營運保證金恢復原狀之規定。（草案第四十五

條） 

明定違反本自治條例相關罰則。（草案第四十六至第五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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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得公告暫緩受理土資場設置許可申請。（草案第五十一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草案第五十二條） 

三、本自治條例草案經本府工務局 104 年 2 月 10 日邀集高雄市不動產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原高

雄縣）、高雄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建築

師公會、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1 處、台灣區綜合營造

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2 處（原高雄縣）、高雄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法制局及相關單位研議完成。

本案業於 104 年 3 月 11 日經本局 104 年 3 月份局務會議審議通過，

因涉及本府各單位業務，依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6 條規定，

於 104 年 3 月 19 日簽請副秘書長召開協商會議確認，並於 104 年 4

月 17 日提請市府法規會第 69 次會議審議通過，及本府 104 年 5 月

12 日第 6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制定「高雄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及條文說明。 

辦 法：審議通過後，報請內政部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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